
催告1個月內須返國
接受徵兵處理者

國內具有戶籍之僑民役男入出境流程圖

僑民役男(具我國籍且在臺設有戶籍者)入境

至役男短期出境系統
申請出境

(出境身分轉變為一般役男)

役男申請出境文件審查平臺

役男返國後出境前提交文件(辦法第5條第1項)：

本國護照、外國護照(海外永久或長期居留證)
效期內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書
提供入境僑居地之「護照戳章影本」、「入出境
紀錄」或經「役男本人使用過之交通票券」等
足資證明該期間內居住於僑居地之證明文件

計算連續或每年183日居住
期間

文件不符合

出境後應於
4個月內返國

逾期

役男出境申請

(以僑民役男身分)
移民署查驗離境條件

出境核准

移民署
服務站

電子傳輸

審查通過

已申請出境者，備具文件之補件方式
(有僑居地返回文件，未及向移民署申請者

依辦法第5條第3項)

申請出境有文件者，可於出境後4個月內將文件
送交役男申請出境文件審查平臺
核准後，不須依短期出境返國期限規定4個
月內返國

文件審查平台

書面

協助役男

上傳文件

文件符合

無文件或未及向平台或移民署繳交文件者


